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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司法所、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现将《相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行为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相山区司法局
2021年4月19日

相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行为规范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改进工作作风，端正工作态度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保证工作质量，树立司法行政机关良好形象，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、执法为民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的司法行政队伍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第二章  工作形象规范
第二条 办公环境卫生保持干净、整洁、整齐、有序。 
第三条 上班期间工作人员须着装整洁规范、仪容仪表大方，参加公务活动期间工作人员需按要求着制服，制服与便服不得混穿。不准穿背心、短裤、拖鞋或其他奇装异服等。
第四条 落实窗口值班制度，值班人员须着制服、佩戴胸卡，坚守岗位。
第五条 文明办公，礼貌待人。接待群众态度热情，认真倾听，耐心细致解答，遇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。
第三章  工作态度规范
第六条 爱岗敬业、恪尽职守、认真负责、勇于担当，杜绝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。
第七条 按时参加各种会议、活动，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。
第八条 按时限和要求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不准推托、搪塞或久拖不办。对交办的工作任务有异议或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要及时向上级汇报解决。
第四章  工作时间规范
第九条 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按时上下班，不迟到早退，不串岗离岗。
第十条 因事、因病请假的，由本人事先履行请假手续，不得以短信或委托他人代为请假。特殊情况可事先请示领导同意后，事后补办手续。
第十一条 凡工作日内请假的，需填写请假审批表，一般工作人员请假2天内由所长或部门负责人批准；3至5天由分管领导批准；5天以上由局长批准。所长、部门负责人请假，1天内由分管领导批准，2天及以上由局长批准。分管领导请假由局长批准。请假期间电话请保持畅通。
第五章  工作纪律规范
第十二条 不准在单位无理取闹、滋事闹事、拉帮结伙或恶意诬告。
第十三条 上班期间不准在办公室用餐、吃零食或用手机、电脑上网聊天、玩游戏、炒股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第十四条 上班期间不得串屋聊天、大声喧哗、嘻笑、打闹等。
第十五条 不准乱用单位交通工具办理私事。
第六章  责任追究规范
第十六条 对违反行为规范，情节轻微的或未造成影响的，由所在部门限期整改。
第十七条 对违反行为规范，情节较重但尚未达到党纪政纪处分标准的，责令所在部门向局党组作出书面检查，并在全局予以通报。
第十八条 对违反行为规范，情节严重的，按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
